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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交强险业务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2007 年 5 月 25 日颁布的《关于

核准中银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资格

及有关事宜的批复》（保监产险[2007]616 号），本公司于 2007 年 5 月 25 日起开办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业务。 

 

二、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本公司是根据中国保监会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单独核算管理暂行办法》

（保监发[2006]74 号）、《保险公司费用分摊指引》（保监发[2006]90 号）、《关于加强交

强险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保监发[2008]2 号）、《关于做好 2008 会计年度交强险专题财

务报告审计和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保监发[2009]50 号）、本公司报备中国保监会之《中

银保险有限公司费用分摊实施（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分摊方法”）及附注三所述的主

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从而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其编制目的是为了报送中国保监

会使用。本公司管理层认为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反映了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专属资产、专属负债状况以及 2013 年度交强险业务的经营情况，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的

认定、共同费用的分摊方法与向中国保监会备案的分摊方法一致，共同收入、共同费用的分

摊结果准确。 

 

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是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38 项具体会计准则、其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下的会计数据的基础上编制的。 

 

三、 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1. 会计期间 

 

本公司会计年度釆用公历年度，即每年自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2. 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记账本位币和编制本财务报告所采用的货币均为人民币。 

 

3. 损益表 

 

本公司交强险损益表中的保费收入、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转回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赔款

支出、追偿款收入、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转回未决赔款准备金以及专属费用通过本公司交

强险业务的独立明细获得有关数据。 

 

本公司交强险损益表中分摊的共同费用及分摊的投资收益根据本公司向中国保监会报备的分

摊方法中的分摊规则进行分摊。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附注（续）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万元 

  

 

6 

三、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4. 专属资产和专属负债表 

 

本公司交强险专属资产和专属负债表中的应收保费、预付赔款、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未决赔

款准备金、预收保费、应付手续费及佣金、应交税金、应交保险保障基金和应交救助基金等

通过本公司交强险业务的独立明细获得有关数据。 
 

5. 应收保费 

 

在当存在客观证据表明本公司将无法按应收款项的原有条款收回所有款项时，根据其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保费，当存在客观证据表明本公司将无法按应收保费的原有条款收

回所有款项时，根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计提坏账准备。 

 

对于单项金额非重大的应收保费，与经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应收保费一起按信用风险特征划

分为若干组合，以账龄分析法按以下比例计提一般坏账准备： 

 

账龄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90 天以内 0% 

91 天-180 天 25% 

181 天-365 天 50% 

365 天以上 100% 
 

6. 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在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且金额能够可靠计量，并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 

 

保险业务收入 

 

保费收入及分保费收入于保险合同成立并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与保险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

可能流入，并与保险合同相关的收入能够可靠计量时予以确认。原保险合同，根据合同约定

的保费总额确定保费收入金额。分保费收入，本公司作为再保险接受人根据相关再保险合同

的约定计算确定分保费收入。 

 

7. 保险合同成本 

 

保险合同成本指保险合同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且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

利益的总流出。保险合同成本主要包括已发生的手续费或佣金支出、赔付成本以及提取的各

项保险合同准备金等。 

 

赔付成本包括保险人支付的赔款以及在理赔过程中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损失检验费、相

关理赔人员薪酬等理赔费用，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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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8. 保险合同准备金 

 

本公司的保险合同准备金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 

 

保险合同计量单元 

 

本公司在计量交强险保险合同准备金时，将交强险险种单独作为一个计量单元，并在各个会

计期间保持一致。 
 

准备金计量方法 

 

保险合同准备金以本公司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进行计量。

本公司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是指由保险合同产生的预期未来现金流出与预期未

来现金流入的差额，即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其中，预期未来现金流出，是指本公司为履行

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必需的合理现金流出，主要包括：（1）根据保险合同承诺的保证利益，

包括赔付、死亡给付、残疾给付、疾病给付等；（2）管理保险合同或处理相关赔付必需的

合理费用，包括保单维护费用、理赔费用等。预期未来现金流入，是指保险人为承担保险合

同相关义务而获得的现金流入，包括保险费和其他收费。本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

前信息为基础，按照各种情形的可能结果及相关概率计算确定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的合理估

计金额。 

 

本公司交强险未来现金流的平均久期不超过一年。 

 

本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边际因素，并单独计量。本公司在保险期内，采用系

统、合理的方法，将边际计入当期损益。边际包括风险调整和剩余边际： 

 

（1） 本公司根据未来现金流量在金额和时间方面的不确定性影响，确定适当的风险调整，

增加保险合同准备金的计量金额。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重新计算风险调整金

额，风险调整金额与上一资产负债表日余额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2） 本公司在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产生首日利得的，将其确认为剩余边际，作为保险合同

准备金的组成部分；发生首日损失的，将损失确认并计入当期损益。在初始确认剩余

边际后，以精算方法进行摊销，摊销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本报告中交强险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风险边际按照未来现金流现值的

无偏估计的 3.00%确定（2012 年 12 月 31 日，按照行业比例 3.00%确定），未决赔款准备

金的风险边际按照未来现金流现值无偏估计的 2.50%确定（2012 年 12 月 31 日，按照行业

比例 2.50%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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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8. 保险合同准备金（续）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本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量的各种假设。 

 

本公司在确认保费收入的当期，根据下列两者中较大者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1）根据

总保费扣除首日费用后的余额按照三百六十五分之一法或风险分布法得出的保险精算结果提

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2）考虑赔款支出、保单维持成本、保单理赔费用等未来净现金流

出折现值和对应的风险边际计算的未到期负债合理估计。 

 

首日费用仅指为获得保险合同而产生的增量成本，包括手续费及佣金支出、营业税金及附加、

保险保障基金以及保险监管费。 

 

其中，对于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风险边际，本公司采用 75%分位数法测算。 

 

未决赔款准备金 

 

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作为保险人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提取的准备

金，包括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和理赔费用准备金。

本公司在确定未决赔款准备金的同时考虑边际因素。 

 

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并已向本公司提出索赔但

尚未结案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按最高不超过该保单对该保险事故所承诺的保险金额，

采用逐案估计法谨慎提取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保险人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向保险人提出索赔

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根据保险风险的性质和分布、赔款发展模式、经验数据等因素，

选用链梯法、案均法等方法，以最终赔付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同时考虑边际因素，计量

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理赔费用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可能发生的律师费、诉

讼费、损失检验费、相关理赔人员薪酬等费用提取的准备金。理赔费用准备金采用比率分摊

法评估。 

 

其中，对于未决赔款准备金的风险边际，本公司采用 75%分位数法测算。 

 

负债充足性测试 

 

在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对未决赔款准备金、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进行充足性测试。如果评估

确定的相关准备金金额超过充足性测试日已提取的相关准备金余额的，按照其差额补提相关

准备金；评估确定的相关准备金金额小于充足性测试日已提取的相关准备金余额的，不调整

相关准备金。 

 

保险合同提前解除的，本公司转销相关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余额，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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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9. 保险保障基金 

 

根据《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中国保监会令［2008］2 号）的规定，本公司交强险业务

按照保费收入的 0.8%提取保险保障基金，并缴纳到中国保监会设立的保险保障基金专门账

户。 

 

当保险保障基金余额达到本公司总资产的 6%时，可以暂停缴纳保险保障基金。 

 

10. 交强险交通事故救助基金 

 

本公司按照财政部，中国保监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项关于从交强险保费收入中提取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相关通知规定的比例提取并缴纳交强险交通事故救助基金。 

 

11. 投资收益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的分摊 

 

分摊的投资收益包括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投资收益包含各项投资产生的利息收入、分红收入以及除交易性金融资产等由于公允价值变

动形成的应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之外的已实现利得或损失，减去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利息

支出和相关的投资费用。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指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作为其他综合收益确认。如果有客观证据

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因公允价值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予以转

出，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债务工具，在随后的会计期间公允价值

已上升且客观上与确认原减值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的，原确认的减值损失应当予以转回，

计入当期损益。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不通过损益转回，减值之后发生的

公允价值增加直接在其他综合收益确认。本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

或损失参照投资收益的分摊方法在交强险和其他险种之间进行分摊。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资金未单独运用。分摊的投资收益是将本公司 2013 年度的投资净收益按

照本公司报备中国保监会的分摊方法，按照实际可运用资金量乘以公司投资收益率的方法把

投资收益在交强险和其他保险业务之间进行分摊得到。 

 

本公司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按下列公式估算： 

 

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期初该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报告期该险种实际收到的保费报告期该险

种实际支付的赔款、给付-报告期归属于该险种的实际支出的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 

 

12. 判断及估计 

 

在编制本专题财务报告时，本公司管理层相信，本公司已应情形作出当时最佳的判断及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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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主要项目注释 

 

1. 保费收入 

 
 按保单车辆种类划分保费收入，包括：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家庭自用车 20,199 13,285 
 营业货车 5,983 2,537 
 非营业客车 3,691 2,685 
 非营业货车 1,233 803 
 营业客车 988 1,361 
 特种车 538 382 
 摩托车 269 287 
 挂车 26 205 
 拖拉机        23        39   

    
 合计 32,950 21,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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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主要项目注释（续） 

 

2. 经营费用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费用项目 专属费用 共同费用 专属费用 共同费用 

     
 1．手续费及佣金 1,062 - 632 - 
 2．营业税金及附加 1,845 - 1,212 - 
 3．保险保障基金 264 - 173 - 
 4．资产减值损失/（转回） - - - - 
 5．救助基金 526 - 427 - 
 6．固定资产折旧  - 296 - 137 
 7．人力费用  - 3,385 - 2,628 
 8．其他资产占用费  - 811 - 752 
 9．行政及管理费      65 1,458      46 1,413 
 (1) 差旅费  - 92 - 79 
 (2) 会议培训费  - 136 - 176 
 (3) 业务宣传费  - 186 - 151 
 (4) 业务招待费  - 224 - 229 
 (5) 公杂费  - 96 - 92 
 (6) 邮电费  - 201 - 177 
 (7) 水电费  - 33 - 30 
 (8) 印刷费  - 91 - 61 
 (9) 修理费  - 33 - 23 
 (10) 税金  33 41 24 9 
 (11) 上交管理费  32 - 22 - 
 (12) 其他        -    325         -    386 
      
 合计 3,762 5,950 2,490 4,930 

 

本公司归属于交强险的经营费用按照向中国保监会报备的分摊方法进行分摊：专属费用直接

确认；共同费用按照不同的费用性质采用不同的分摊规则分摊至险种。 

 

本公司 2013 年度交强险综合费用率（经营费用除以已赚保费）为 40.5%（2012 年度：

31.4%），而经营费用率（经营费用除以保费收入）则同比减少 5 个百分点，出现此变化的

主要原因是 2013 年交强险保费收入增速较大，同比增速达到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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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主要项目注释（续） 

 

3. 分摊的投资收益 

 

于 2013 年度及 2012 年度，投资收益和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无应分摊至交强

险部分。 

 

于 2013 年度及 2012 年度，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无应分摊至交强险部分。 

 

4. 应收保费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保费 315 344 

 减：坏账准备 (315) (344) 

    

 合计      -      - 
 

5. 抢救费用及追偿情况 

 

于 2013 年度，本公司没有实际垫付以及以承诺支付方式垫付的抢救费用；另外，本公司于

2013 年度没有对于上述垫付的抢救费用的追偿款。 

 

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累计实际垫付的抢救费用为 920 万元，没有以承诺支付方式

垫付的抢救费用；另外，本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对于上述累计垫付的抢救费用没有得

到追偿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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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主要项目注释（续） 

 

6. 或有事项 

 

本公司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不存在任何重大或有事项。 

 

五、 比较数据 

 

若干比较数据已经过重述，以符合本年度之列报要求。 

 

六、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之批准 
 

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业经本公司管理层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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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费用和投资收益分摊报告 

 

本公司共同费用的分配按照向中国保监会备案之分摊方法执行。其中，第三章共同费用的

分摊程序和标准，具体规定了共同费用与投资收益的分摊。 

 

具体分配方法如下： 

 

一、共同费用分摊的程序 

 

（一）在进行共同费用分摊时，将公司部门分为直接业务部门、投资管理部门（分支机构

无此部门）和后援管理部门三类。 

 

直接业务部门，是指直接从事保单销售、核保核赔、理赔服务、客户服务管理的部门，如

销售、承保、理赔、再保、客户服务等部门。 

 

投资管理部门，是指专门从事保险资金投资运作和管理的部门。 

 

后援管理部门，是指为直接业务部门服务和进行公共管理的部门，如：董事会秘书、办公

室、人力资源、财会、战略规划、法律合规与稽核、信息科技以及总经理室和董事会等部

门。 

 

（二）各级机构在将部门分为直接业务部门、投资管理部门和后援管理部门的同时，将需

要分摊的共同费用分为人力成本、资产占用费和其他营业费用三类。 

 

人力成本，是指职工薪酬及其相关的支出，如：职工工资、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费、工

会经费、住房公积金、社会统筹保险费、补充养老保险等。 

 

资产占用费，是指由于资产占用而发生或应当承担的费用，如：固定资产折旧、租赁费、

电子设备运转费、无形资产摊销、土地使用税、房产税、长期待摊费用等。 

 

其他营业费用，是指除了人力成本和资产占用费之外的其他共同性营业费用，如：业务招

待费、会议费、宣传费、印刷费、邮电费、水电费、差旅费、公杂费、审计费、绿化费、

防预费、培训费、坏账准备、低值易耗品、修理费、企业财产保险费、其它营业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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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费用按险种分摊的过程和标准 

 

本公司按照以下步骤将共同费用分摊到险种： 

 

（一）将人力成本分摊到险种 

 

（1）一次分摊：将投资部门的费用计入“投资收益”项目，统一向险种分摊；将其他后援管

理部门的费用按照各直接业务部门人数占比分摊至直接业务部门。 

 

（2）二次分摊：将归属于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分摊至险种。其中，承保部门、销售部门及

其他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按照各险种保费占比分摊至险种；理赔部门的费用按照各险种赔案

件数占比和赔款支出占比的各 50%分摊至险种；再保部门费用按照各险种分出保费与分入

保费之和占比分摊至险种。 

 

（二）将资产占用费分摊至险种 

 

（1）一次分摊：将资产占用费按照各部门人数分摊至各部门。 

 

（2）二次分摊：将投资部门的费用计入“投资收益”项目，统一向险种分摊；将其他后援

管理部门的费用按照各直接业务部门人数占比分摊至直接业务部门。 

 

（3）三次分摊：将归属于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分摊至险种。其中，承保部门、销售部门及

其他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按照各险种保费占比分摊至险种；理赔部门的费用按照各险种赔案

件数占比和赔款支出占比的各 50%分摊至险种；再保部门费用按照各险种分出保费与分入

保费之和占比分摊至险种。 

 

（三）其他营业费用分摊至险种 

 

（1）一次分摊：将投资部门的费用计入“投资收益”项目，统一向险种分摊；将其他后援

管理部门的费用按照各直接业务部门人数占比分摊至直接业务部门。 

 

（2）二次分摊：将归属于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分摊至险种。其中，承保部门、销售部门及

其他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按照各险种保费占比分摊至险种；理赔部门的费用按照各险种赔案

件数占比和赔款支出占比的各 50%分摊至险种；再保部门费用按照各险种分出保费与分入

保费之和占比分摊至险种。 

 

（四）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分摊到险种 

 

遵照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试行）》（保监会令 [2004]13

号）规定，公司根据业务的风险特征，对各个险类的几个险种合并评估其已发生未报案未决

赔款准备金（IBNR），需要将合并评估的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认定为共

同费用，按照下述公式分摊到各险种： 

 

某险种的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某险种分摊比例×该险类报告期末已发生

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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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费用按险种分摊的过程和标准（续） 

 

（四）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分摊到险种（续） 

 

某险种分摊比例=评估险种截止至报告期末滚动 12 个月分保后已赚保费÷评估险类截止至报

告期末滚动 12 个月分保后已赚保费 

 

三、费用按分支机构分摊的过程和标准 

 

本公司按照以下步骤将总公司发生的共同费用分摊到各分支机构： 

 

（一）将总公司人力成本分摊到分支机构 

 

（1）一次分摊：将投资部门的费用计入“投资收益”项目，再进行分摊；将其他后援管理

部门的费用按照直接业务部门人数占比分摊至直接业务部门。 

 

（2）二次分摊：将归属于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分摊至各分支机构。其中，承保部门、销售

部门及其他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按照各分支机构保费占比分摊至分支机构；理赔部门的费用

按照各分支机构赔案件数占比和赔款支出占比的各 50%分摊至分支机构；再保部门费用按

照各分支机构分出保费与分入保费之和占比分摊至各分支机构。 

 

（二）将总公司资产占用费分摊到分支机构 

 

（1）一次分摊：将总公司资产占用费按照各部门人数分摊至各部门。 

 

（2）二次分摊：将投资部门的费用计入“投资收益”项目，再进行分摊；将其他后援管理

部门的费用按照直接业务部门人数占比分摊至直接业务部门。 

 

（3）三次分摊：将归属于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分摊至各分支机构。其中，承保部门、销售

部门及其他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按照各分支机构保费占比分摊至分支机构；理赔部门的费用

按照各分支机构赔案件数占比和赔款支出占比的各 50%分摊至分支机构；再保部门费用按

照各分支机构分出保费与分入保费之和占比分摊至各分支机构。 

 

（三）其他营业费用分摊至分支机构 

 

（1）一次分摊：将投资部门的费用计入“投资收益”项目，再进行分摊；将其他后援管理

部门的费用按照直接业务部门人数占比分摊至直接业务部门。 

 

（2）二次分摊：将归属于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分摊至各分支机构。其中，承保部门、销售

部门及其他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按照各分支机构保费占比分摊至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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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费用按分支机构分摊的过程和标准（续） 

 

（三）其他营业费用分摊至分支机构（续） 

 

理赔部门的费用按照各分支机构赔案件数占比和赔款支出占比的各 50%分摊至分支机构；

再保部门费用按照各分支机构分出保费与分入保费之和占比分摊至各分支机构。 

 

（四）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分摊到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作为费用归属对象时，公司在整个公司层面上对各险种的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

备金（IBNR）进行总体评估，并将评估的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作为共同

费用按照下述公式分摊到各分支机构： 

 

分摊到某分支机构的某险种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某分支机构某险种分摊

比例×某险种总体评估的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 

 

某分支机构某险种分摊比例=该机构某险种截止至报告期末滚动 12 个月分保后已赚保费÷某

险种截止至报告期末滚动 12 个月分保后已赚保费 

 

以上分摊程序不考虑后援管理部门之间相互提供服务而产生的共同费用交互分配需求。 

 

公司按照资产负债匹配的要求，将投资收益分摊到相应的归属对象。对于资产负债匹配要求

相同的资金，应当按照报告期实际可运用资金量的比例，将其在报告期内的投资收益分摊到

所确定的归属对象。 

 

四、投资收益分摊方法 

 

（一） 将投资收益分摊到相应的险种时，以月为基础，按照收付实现制的原则确认、计量

各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 

 

各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期初该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报告期该险种实际收到的保费-报

告期该险种实际支付的赔款、给付-报告期归属于该险种的实际支出的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 

 

该险种分摊的投资收益=总投资收益×该险种实际可用资金量/所有险种实际可用资金量 

 

（二） 将投资收益分摊到分支机构时，分摊的标准以月为基础，按照收付实现制的原则确

认、计量各分支机构实际可运用资金量。 

 

各分支机构的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期初该分支机构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报告期该分支机构实

际收到的保费-报告期实际支付该分支机构的赔款、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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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资收益分摊方法（续） 

 

该机构分摊的投资收益=总投资收益×该机构实际可用资金量/所有机构实际可用资金量 

 

本公司 2013 年度发生的共同费用为人民币 81,854 万元，分摊给交强险的共同费用为人民

币 5,950 万元。本公司 2013 年度净投资收益为人民币 29,855 万元，分摊给交强险的投资

收益为人民币 0 万元。本公司 2013 年度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减少资本公积

6,614 万元，分摊给交强险部分为 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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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及

追偿款收入 

未决赔款准备

金提转差 

经营费用 

分摊的投

资收益 

经营利润/ 

（亏损） 

期初累计

经营利润/

（亏损） 

期末累计 

经营利润/

（亏损）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

同费用 

1 2 3 4 5 6 7 8 9＝7+8 

家庭用车 14,490 11,760 1,865 2,315 3,647 - (  5,097) (14,969) (20,066) 

非营业客车 3,370 2,366 769 394 667 - (     826) (  1,612) (  2,438) 

营业客车 1,150 1,913 (   115) 111 178 - (     937) (  3,648) (  4,585) 

非营业货车 910 828 82 141 223 - (     364) (  2,045) (  2,409) 

营业货车 3,180 2,656 1,264 713 1,080 - (  2,533) (  5,304) (  7,837) 

特种车 410 272 68 59 97 - (       86) (  1,068) (  1,154) 

摩托车 290 375 46 24 49 - (     204) (     647) (     851) 

拖拉机 30 129 (     80) 2 4 - (       25) (  1,000) (  1,025) 

挂车      168      607 (   166)        3        5 - (     281) (  2,854) (  3,135) 

          

合计 23,998 20,906 3,733 3,762 5,950 - (10,353) (33,147) (4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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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及

追偿款收入 

未决赔款准备

金提转差 

经营费用 

分摊的投 

资收益 

经营利润/ 

（亏损） 

期初累计

经营利润/

（亏损） 

期末累计 

经营利润/

（亏损）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 

同费用 

1 2 3 4 5 6 7 8 9＝7+8 

江苏分公司 1,625  2,202  (   100) 160  362  -  (     999) (   6,632) (  7,631) 

深圳分公司 206  170  (     31) 29  59  -  (       21) (      436) (     457) 

浙江分公司 1,505  1,942  241  207  410  -  (  1,295) ( 10,200) (11,495) 

宁波分公司 148  290  (     50) 15  57  -  (     164) (   1,484) (  1,648) 

北京分公司 2,339  1,037  477  155  395  -  275  1,092 1,367  

广东分公司 1,533  983  161  236  334  -  (     181) 339 158  

上海分公司 376  343  201  60  113  -  (     341) (  1,698) (  2,039) 

四川分公司 1,917  1,095  20  276  411  -  115  208 323  

天津分公司 1,456  782  (   435) 192  286  -  631  491 1,122  

湖南分公司 898  1,338  (   328) 83  189  -  (     384) (  2,392) (  2,776) 

内蒙分公司 922  666  147  132  288  -  (     311) 178 (     133) 

福建分公司 951  893  310  150  258  -  (     660) (  1,408) (  2,068) 

辽宁分公司 352  494  53  41  117  -  (     353) (     707) (  1,060) 

河南分公司 1,164  1,497  (   384) 237  301  -  (     487) (  2,836) (  3,323) 

河北分公司 3,377  1,877  2,660  1,034  941  -  (  3,135) (  2,498) (  5,633) 

山东分公司 667  852  (   278) 74  124  -  (     105) (  1,641) (  1,746) 

陕西分公司 853  640  159  141  257  -  (     344) 514 170  

安徽分公司 2,276  2,672  782  234  468  -  (  1,880) (  2,715) (  4,595) 

江西分公司 533  614  (   109) 59  124  -  (     155) (  1,085) (  1,240) 

云南分公司 497  218  154  139  202  -  (     216) 52 (     164) 

大连分公司 62  36  19  12  29  -  (       34) (       37) (       71) 

湖北分公司 165  174  39  28  64  -  (     140) (     106) (     246) 

广西分公司 23  33  2  4  9  -  (       25) (       24) (       49) 

新疆分公司 90  33  8  15  72  -  (       38) (       52) (       90) 

山西分公司        63         25       15       49       80         -  (     106) (       70) (     176) 

          

合计 23,998  20,906  3,733  3,762  5,950         -  (10,353) (33,147) (43,500) 


